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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公山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第20号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邹多品代表：

    您在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严格落实法律规定，全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建议已经收悉，经认真办理，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民政事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目前我区农村留守儿童74名、孤儿11名、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23名。
区民政局从多方面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一是落实保障。今年以来累计发放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生活补贴8.84余万元。

二是配齐儿童主任。目前全区42各村（居）均配备了儿童主任，5个镇街道均配备了儿童督导员。

三是开展监护、保护关爱行动。组织各镇村与全区目前74名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签订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确保每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均有监护人。制定农村留守儿童牵手计划，实现农村留守儿童牵手率100%，开展守护明天和慰问等行动，发放各类学习大礼包和宣传手册，受益100余人次。

四是制定走访计划。今年以来累计对全区孤儿和农村留守儿童实现了走访电话访问全覆盖，并及时进行动态纳入全儿童福利系统。
五是建设未成年人保护站。全区未成年人保护站建设率达到百分之50以上。

下一步我局将会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守护好未成年人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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